
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印发成都市交通运输领域市与区(市)县

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

实施方案的通知

成办发〔２０２４〕４３号

各区(市)县政府(管委会),市政府有关部门:

«成都市交通运输领域市与区(市)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

分改革实施方案»已经市政府同意,现印发你们,请认真贯彻执行.

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２０２４年１２月３０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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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市交通运输领域市与区(市)县财政事权和

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

为贯彻落实«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交通运输领域中央与地

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»(国办发〔２０１９〕３３

号)、«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四川省交通运输领域省与

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»(川办发〔２０２１〕１３

号)精神,结合我市实际,制定本方案.

一、总体要求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,贯彻落

实党中央改革总体部署、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,建立

权责清晰、财力协调、区域均衡的市与区(市)县财政关系,形成交

通运输领域市与区(市)县事权、支出责任和财力相适应的制度,为

建设中国西部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美誉度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提供

坚强的交通保障.

二、主要内容

结合成都市实际,划分为公路、水路、铁路、民航、邮政、城市公

共交通、综合交通７个方面市与区(市)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.

(一)市级财政事权

１．公路.(１)承担高速公路政策决定、监督评价和协调职责.

(２)承担市域快速路和普通国省道专项规划、政策决定、监督评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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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协调职责.(３)承担跨区(市)县县道专项规划、政策决定、监督

评价和协调职责.(４)承担市级直管的道路运输站场建设、养护、

管理、运营等具体执行事项.上述事项由市级承担相应支出责任.

２．水路.(１)承担成都市境内航道、内河港口、内河港口公共

锚地和集疏运体系专项规划、政策决定、监督评价等职责,以及市

级项目的建设、养护、管理、运营等具体事项的执行实施.(２)承担

全市机动船员考试、发证、集中安全教育培训以及船舶登记发证等

职责.上述事项由市级承担相应支出责任.

３．铁路.(１)承担全市铁路发展规划研究、政策决定、重大课

题实施和项目建设协调等职责.(２)市级决策的铁路公交化等铁

路公益性运输,承担相应协调管理职责和具体执行事项.上述事

项由市级承担相应支出责任.

４．民航.市级按规定承担相应支出责任.

５．邮政.(１)承担市级邮政快递业安全支撑机构建设、运行等

具体执行事项.(２)承担全市快递物流城乡配送体系相关规划、政

策制定、监督评价等具体执行事项.上述事项由市级承担相应支

出责任.

６．城市公共交通.(１)负责制定城市公交优先发展战略、行业

政策,统筹全市城市公交行业管理工作,承担“５＋１”城区(锦江区、

青羊区、金牛区、武侯区、成华区,成都高新区,下同)城市公交运营

管理相关政策决定、监督评价职责,负责“５＋１”城区城市公交运营

管理等具体执行事项.(２)承担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相关政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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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定、监督评价职责,负责市级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等具体执行

事项.(３)负责统筹全市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行业管理工作.市

级负责“５＋１”城区巡游出租车和全市网约车发展规划、政策决定、

监督评价职责.(４)负责全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政策制定和统筹

协调.市级负责“５＋２”城区(锦江区、青羊区、金牛区、武侯区、成

华区,成都高新区、四川天府新区,下同)共享单车发展规划、政策

决定、监督评价职责.上述事项由市级承担相应支出责任.

７．综合交通.(１)承担市级民用运力队伍建设管理的专项规

划、政策决定、监督评价职责.(２)承担市级国内物流以及运输结

构调整专项规划、政策决定、监督评价等职责.(３)承担市级实施

的交通运输行业信息化、智能化等建设、维护、管理、运营等具体执

行事项.上述事项由市级承担相应支出责任.

此外,公路、水路、铁路、民航、邮政、城市公共交通、综合交通运

输领域市级履职能力建设,由市级承担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,主要

包括相关领域市级履行行业管理职责所开展的重大问题研究、综合

规划、战略研究、决策咨询,监督评价相关政策法规及基础类、公益

类等地方标准制定,综合执法、“四基四化”建设等行业监管、行业统

计与运行监测、应急性交通运输公共服务、安全监督等事项.

(二)市与区(市)县共同财政事权

１．公路.(１)市级承担高速公路由市级负责部分的管理、应急

处置职责,区(市)县承担除中央、省级以及市级负责部分外的建

设、管理、应急处置职责和具体组织实施工作,共同承担相应支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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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;高速公路建设资金主要通过市场化手段筹集,在高速公路投

资人招商中,根据市政府审定地方配套方案,共同承担相应支出责

任.(２)共同承担普通国省道建设、养护、管理、运营、应急处置的

职责,区(市)县负责具体组织实施,承担除中央、省级以及市级支

出以外的支出责任.(３)共同承担道路运输站场和道路运输管理

专项规划、政策决定、监督评价职责,共同承担具体事项的执行实

施,承担相应支出责任.

２．水路.(１)共同承担等级航道的建设、养护、管理、运营等具

体执行事项.(２)共同承担客运码头安全检测设施专项规划、政策

决定、监督评价等职责.(３)共同承担水运绿色发展专项规划、政

策支持、监督评价职责,负责具体事项的执行实施.(４)市级按规

定承担船舶检验和审图职责.上述事项由市级与区(市)县按规定

共同承担相应支出责任.

３．铁路.(１)按规定共同承担干线铁路以及城际铁路市内段

资本金(含征拆资金)支出,按规定负责征地拆迁工作.共同承担

城际铁路建设、养护、管理、运营等支出责任.干线铁路红线范围

外的地方配套项目,市级负责市级项目,区(市)县负责本级项目,

按规定承担相应支出责任.(２)共同承担市域(郊)铁路建设资本

金(含征拆资金)中相应支出,按规定负责征地拆迁工作.共同承

担市域(郊)铁路建设、养护、管理、运营等支出责任.(３)市与区

(市)县两级共同决策的铁路公交化等铁路公益性运输,共同承担

相应的协调管理职责以及具体执行事项,承担相应支出责任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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４．邮政.(１)共同承担安全设施设备、重大活动期间安全服务

保障、应急管理等具体执行事项,承担相应支出责任.(２)共同承

担邮政普遍服务、特殊服务和快递服务末端基础设施及其他邮政

公共服务规划事项,区(市)县承担建设、维护、运营等具体执行事

项,承担相应支出责任.(３)共同承担邮政快递业环境污染治理政

策体系建立、监督评价职责,区(市)县承担具体执行事项,承担相

应支出责任.

５．城市公共交通.(１)共同承担城市轨道交通建设、应急管

理、秩序维护、交通接驳、运营管理等具体执行事项,承担相应支出

责任.(２)共同承担中心城区融合区域(四川天府新区、成都东部

新区、温江区、双流区、龙泉驿区、青白江区、新都区、郫都区、新津

区)巡游出租车发展规划、政策决定,承担相应支出责任.

６．综合交通.(１)共同承担综合交通应急运输专项规划、政策

决定、监督评价、运输保障职责,共同承担国家应急性交通运输公

共服务、军民融合和国防交通动员能力建设与管理(含国家区域性

公路应急装备物资储备)、国家特殊重点物资运输保障、综合应急

运输保障等具体执行事项,承担相应支出责任.(２)共同承担运输

结构调整、省级综合运输枢纽与集疏运体系(地方部分)专项规划、

政策决定、监督评价等职责,共同承担建设、维护、管理、运营等具

体执行事项,承担相应支出责任.(３)共同承担市级综合运输枢纽

专项规划、政策决定、监督评价等职责,承担相应支出责任.(４)综

合交通运输行业管理信息化.共同承担共同决策的行业管理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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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智能化等项目,区(市)县负责建设、维护、管理、运营、执法等具

体执行事项,共同承担相应支出责任.(５)共同承担市级区域性公

路应急装备物资储备具体执行事项,承担相应支出责任.(６)共同

承担节假日、市级及以上重大活动交通运输保障方案编制、运行监

测、服务保障职责及具体执行事项,承担相应支出责任.

(三)区(市)县财政事权

１．公路.(１)区(市)县负责高速公路项目沿线征地拆迁工作,

承担除高速公路项目公司包干费以外的支出责任.(２)区(市)县

承担市域快速路项目沿线征地拆迁、建设、养护、管理、运营等具体

执行事项.(３)区(市)县承担乡道、村道以及非跨区县道专项规

划、政策决定、监督评价职责和区域内农村公路的建设、养护、管

理、运营等具体执行事项.(４)区(市)县承担本辖区内(市级直管

的除外)道路运输站场建设、养护、管理、运营等具体执行事项.上

述事项由区(市)县承担相应支出责任.

２．水路.(１)区(市)县承担本辖区内航道建设、管理、养护、运

营等具体执行事项.(２)区(市)县负责本辖区内内河港口、内河港

口公共锚地和集疏运体系专项规划、政策决定、监督评价等职责,

承担建设、养护、管理、运营等具体事项的执行实施.(３)区(市)县

承担本辖区内农村水上客渡运管理总体规划、建设、养护、管理、运

营、安全监督等具体事项的执行实施.(４)区(市)县按照上级专项

规划和相关政策负责水运绿色发展具体事项的执行实施.负责县

级专项规划、政策支持、监督评价职责.(５)区(市)县承担本辖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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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水上交通运输、自用船舶及非机动船舶船员的管理、安全监督等

具体执行事项,负责政策决定、监督评价、发证、培训等职责.上述

事项由区(市)县承担相应支出责任.

３．铁路.(１)区(市)县提出改变干线铁路线路方案、扩大站场

规模、提高建设标准等形成的新增投资.(２)区(市)县承担铁路专

用线建设、养护、管理、运营等具体执行事项.(３)区(市)县决策的

铁路公交化等铁路公益性运输,承担相应的协调管理职责以及具

体执行事项.(４)区(市)县承担铁路红线外安全环境治理工作,根

据实际情况配备铁路安全管理人员及必要设备.上述事项由区

(市)县承担相应支出责任.企业内部使用的铁路专用线由企业组

织实施并承担相应支出责任.

４．民航.(１)区(市)县承担通用机场建设、维护、管理、运营等

具体执行事项(民航西南地区管理局及其所属企事业单位所有的

通用机场除外).(２)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及成都天府国际机场红线

范围外的地方配套项目.上述事项由区(市)县承担相应支出责

任.

５．邮政.(１)区(市)县负责本辖区内邮政快递业的监督管理

工作,履行寄递安全属地管理责任,承担本级邮政快递业安全支撑

机构建设、运行等具体执行事项.(２)区(市)县负责本辖区公共配

送中心、镇(街道)公共配送站、村(社区)公共服务点等三级邮政快

递配送网络基础设施规划、建设、维护、运营等具体实施事项.上

述事项由区(市)县承担相应支出责任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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６．城市公共交通.(１)“５＋１”城区外的区(市)县承担属地城

市公交运营管理相关政策决定、监督评价职责,负责属地城市公交

运营管理等具体执行事项.成都高新区按规定承担支出责任.

(２)区(市)县负责本辖区内独立建设或运营的城市轨道交通运营

管理相关政策决定、监督评价职责.(３)区(市)县承担属地网约车

日常监督管理评价职责以及除“５＋１”城区外的区(市)县巡游出租

车发展规划、政策决定、监督评价职责.(４)“５＋２”城区外的区

(市)县承担属地共享单车发展规划、政策决定、监督评价职责.上

述事项由相关区(市)县承担相应支出责任.

７．综合交通.(１)区(市)县承担一般性综合运输枢纽建设、维

护、管理、运营等具体执行事项.(２)区(市)县承担辖区内国内物

流设施建设规划、维护、管理、运营等具体执行事项.(３)区(市)县

承担辖区内运输结构调整专项规划、政策决定、监督评价职责及具

体执行事项.(４)区(市)县承担交通运输行业信息化本级项目建

设、维护、管理等具体执行事项.上述事项由区(市)县承担相应支

出责任.

此外,公路、水路、铁路、民航、邮政、城市公共交通、综合交通

运输领域县级履职能力建设,由区(市)县承担财政事权和支出责

任,主要包括相关领域区(市)县履行行业管理职责所开展的重大

问题研究、综合规划、决策咨询、相关政策制定,综合执法、“四基四

化”建设等行业监管,行业统计与运行监测、应急性交通运输公共

服务、安全监督等事项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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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保障措施

各区(市)县政府(管委会)、市级有关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,形

成各项改革良性互动、协同促进的局面,确保改革工作落实到位.

要按照确定的支出责任合理安排预算,根据“谁使用、谁负责”原则

全面实施绩效管理,对区(市)县政府(管委会)履行财政事权的,原

则上由区(市)县通过自有财力安排,市级可根据不同时期发展目

标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.要有效评估地方政府综合债务风险和现

有财力水平,坚决防范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.各区(市)县有关

部门要根据本方案要求,抓紧修订完善相关制度规定,促进交通运

输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法治化、规范化建设.

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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